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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周家海 出差 吴建华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定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目前的总股本 706,024,6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公司 2017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安股份 6005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永平 李明乔 

办公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

安大厦1号 

电话 0571-64726275 0571-64726275 

电子信箱 jiang_yp888@sohu.com li_mq0329@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作物保护、有机硅材料两个产业。开发形成以草甘膦原药及剂型产品为主导，杀虫剂、

杀菌剂等多品种同步发展的产品群；围绕有机硅单体合成，搭建从硅矿冶炼、硅粉加工、单体合



成、下游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硅橡胶、硅油、硅树脂、硅烷偶联剂四大系列产品，成为

拥有全产业链优势的有机硅企业。 

（二）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终端化、平台化、国际化战略，正式向现代服务型企业转型。农业服务以 “农飞客”为

平台，切入航空植保领域,，打造农业综合服务生态圈；有机硅终端围绕全产业链优势，聚焦发展

下游细分市场，搭建专业性服务平台。主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生物科技、航空航天、

医疗卫生、建筑材料、电子电气、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畅销于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北美、

南美、非洲等地区设立了海外子公司，国际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三）行业情况 

草甘膦除草剂具有低毒、无残留、广谱性等特点，近年来受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全球范围大面

积推广而得以快速增长，主要用于转基因作物如大豆、玉米和棉花。目前草甘膦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除草剂品种，近年来随着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持续稳定增长，将会利好草甘膦市场。 

有机硅材料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原料，因其性能优良，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电子电器、纺织和

汽车等领域。近年来受环保标准提高叠加政策限制的影响，有机硅落后产能逐步退出，总产能增

速缓慢，供给结构得到持续改善，有机硅深加工产品下游应用广阔，随着建筑领域的商用地产回

暖，国家铁路及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电线电缆等行业需求的提升，有机硅的盈利能力将持续改

善。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9,060,340,973.86 7,994,482,985.70 13.33 7,839,189,532.76 

营业收入 7,276,473,810.10 6,802,491,160.62 6.97 7,346,915,175.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2,735,410.20 77,559,783.30 586.87 -266,816,875.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6,028,641.28 -100,086,434.80 不适用 -329,565,238.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496,186,223.02 4,021,279,329.72 11.81 3,966,465,744.7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378,577,606.40 620,105,696.53 -38.95 169,545,657.94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695 0.1142 573.82 -0.39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654 0.1142 570.23 -0.392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51 1.95 增加10.56个百

分点 

-6.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853,839,459.22 1,811,553,845.27 1,810,609,046.24 1,800,471,45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19,135.03 148,575,550.67 20,671,046.85 301,069,67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727,375.45 81,161,322.83 6,732,192.58 53,407,75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94,519.57 267,446,340.85 -20,503,824.98 142,229,610.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5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5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4.4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6.91  无  国有法人 

王伟  17,629,359 2.5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0,673,500 1.51  未知  其他 



季诚建  8,829,359 1.25  无  境内自然人 

卢建华 636,300 6,336,300 0.90  未知  未知 

林加善 500,000 4,910,000 0.70 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陶胜政 3,922,030 3,922,030 0.56  未知  未知 

中化农化有限公司  3,872,000 0.55  未知  其他 

姜永平 500,000 3,770,059 0.53 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优化经营策略，全面推进战略审视，深入开展组织转型，不断升级文化内涵，

持续推进机制转型，提升整体运营管理质量，智能园区建设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企

业从实现扭亏为盈迈向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7,647.3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273.54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企业

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8,315,727.23 元；本年按新规定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中。上年度发生处置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910,747.71 元，按新规定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 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原列报于“营业

外收入”中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助 28,406,081.94 元，本年按新规定列报于“其他收益”。上年

比较数据不再进行调整。以上调整不影响各期损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泰兴市兴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新安(阿根廷)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绥化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安进出口有限公

司、新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新安阳光（尼日利亚）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浙江同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维捷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开化

元通硅业有限公司、黑河市元泰硅业有限公司、阿坝州禧龙工业硅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新安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安物流有限公司、浙江新安物流镇江有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新安天玉有机硅有限公司、新安阳光（加纳）农资有限公司、新安阳光（科特迪瓦）农资有限公

司、新安阳光（马里）农资有限公司、宁夏新安科技有限公司、芒市永隆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鑫丰种业有限公司、加纳金阳光矿业有限公司、AKOKO Goldenfields Ltd.、浙江励德有机硅

材料有限公司、泰州瑞世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泰州新安阻燃材料有限公司）、南京新安中绿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轩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金禾植保有限公司、新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崇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崇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inmax International LLC、建

德新跃物流有限公司、建德市新安植保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乡乡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安迈图公司、泰兴兴安公司、新安阿根廷公司、绥化新安公司、新安创投公司、新安进出口公司、

新安国际公司、新安尼日利亚公司、新安香港公司、浙江同创公司、维捷新科技公司、开化合成

公司、开化元通公司、黑河元泰公司、阿坝州禧龙公司、新安包装公司、新安物流公司、镇江物

流公司、江南化工公司、新安天玉公司、新安阳光公司、新安科特迪瓦公司、新安马里公司、宁

夏新安公司、芒市永隆公司、山东鑫丰公司、加纳金阳光公司、AKOKO 公司、浙江励德公司、泰

州新安公司、南京中绿公司、四川轩禾公司、江苏金禾公司、新久融资公司、上海崇耀公司、杭

州崇耀公司、新安美国公司、建德新跃公司、新安植保公司和乡乡丰公司)等 40 家子公司纳入本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